权变理论视角下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双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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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使其成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权变理论、系统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前提，在强调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概念核心是其后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治理现状，探究现今治理困境：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对象不全、治理方式不明。分析显示，行为的巨大风险、现有治理体系失效、有机治理的独特价值等因素推动权变理论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相结合。此时的强化规制并非单一加重惩罚，而是形成“机械式+有机式”双重治理模式：在高风险的新兴科研领域建立起灵活动态的有机治理，在低风险且外部环境稳定的科研领域建立起制度化管控的机械治理。基于此，双重治理应完成治理理念、治理对象、治理方式三方面的转变。在治理理念方面，应树立权变治理、跨学科合作治理、动态治理理念，根据情境而调整治理举措，不排斥刑法介入；在治理对象方面，严重性的判断核心是损失结果而非不端行为形式，故应通过“三核心”标准来限定惩戒的边界，并在尊重科研自由和借助公众国际力量的基础上，实现立法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在治理方式方面，应通过科技力量创新驱动不端行为及其危害识别，通过协调整合机制限制性适用刑法手段，同时创新科研合规制度和选取轻缓化惩戒举措，最终多种措施实现科研自由和公共利益的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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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has intensified the harm caused by serious scientific misconduct, making it a critical issue in research integrity governance. Grounded in Contingency Theory, System Analysi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core of serious misconduct lies in its consequences. It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landscape and identifie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outdated concepts, incomplete targets, and unclear strategi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combining Contingency Theory with a dual governance model: flexible organic governance in high-risk emerging fields, and structured mechanistic governance in low-risk, stable environments. This approach requires shifts in governance philosophy, targets, and methods, advocating situational adjustments, restrictiv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to protect both scientific freedom and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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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建设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与科技融合的不断深化，科技创新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也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科研不端事件愈演愈烈。美国波尔曼事件、韩国黄禹锡事件、深圳贺建奎非法基因编辑事件层出不穷。同时正如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所言，此类科研不端行为逐渐具备后工业时代中现代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对人类社会造成更为严峻和更为直接的危害。例如，皮尔顿人（Piltdown Man）科研不端事件不仅导致民族主义、种族歧视的生根发芽[[endnoteRef:0]]，还误导了人类学几十年发展方向[[endnoteRef:1]]，而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害的科研不端事件更不胜枚举。 [0: [] Goulden M. Boundary-work and the human—animal binary: piltdown man, science and the media[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9, 18(3): 275.]  [1: [] De G I, Flink L G, Abbas R, et al. New genetic and morph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a single hoaxer created ‘Piltdown man’[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6, 3(8): 160328.] 

尽管现代科技加剧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但科研不端治理仍存在许多局限。基于科研不端行为的重大危害性，2018年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22年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明文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我国刑法开创性地将非法基因编辑行为、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然而，现有管理学研究将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视角过度转移到问题研究行为和轻微科研不端行为中，极少有学者关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此外，虽然管理学治理理论已经从传统企业治理扩展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具有极大创新性，但是受制于现有社会分工和学科分工现状，治理领域形成了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中的机械团结现状。换言之，现有管理学治理理论具有一定的排斥刑法等治理手段的不当倾向。即使有少数管理学研究指出应该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治理，但其结论和论证方式也不符合基本法理要求，可操作性不足。反观域外，通过刑法等手段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早已成为域外管理学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文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上具有创新性。在研究视角方面，现今管理学研究关注于捏造等传统形式和基金委惩戒等传统治理方式，将目光落脚于广泛的轻微科研不端行为和问题研究行为，但却忽视了具有重大危害性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在新兴科技发展下，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性甚至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影响，比如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可能污染人类基因库，因此本文开创性地将治理视角转移到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上；在研究理论方面，学界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及其治理方案研究极少，而域外有限的研究也落脚于威慑理论等理论，但是本文开创性地将权变理论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一种最佳方式”的观念；在研究方法方面，单一学科知识难以解决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冲突下的科研不端行为，而本文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吸收Burns和Stalker的权变模型，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在研究结论方面，本文提出双重治理模式，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科研领域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制度化手段确保基本科研规范的执行，另一方面，在面对新兴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时（如基因编辑），引入灵活的治理机制，以确保快速响应和创新治理。
1国内外文献回顾
1.1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后果研究
危害后果是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的出发点，但是现今学界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传统管理学的研究通常侧重于分析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因而很少将其后果作为研究重点。即便涉及少数关于危害后果的研究，往往也未充分关注其严重性。学者们认为科研不端行为科研具有反身风险，在科技进步带来利益的同时，对生命体及其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endnoteRef:2]]，不仅影响科研开展，还易造成不正之风[[endnoteRef:3]]，给国内科技界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endnoteRef:4]]。虽然学者指出轻后果是科研不端行为持续发生的原因[[endnoteRef:5]]，但是并未提出足以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体系。 [2: [] 操秀英,王星,吕栋.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构成与实践思考[J].中国科学基金,2023,37(3):390-392.]  [3: [] 万慧颖,华灵燕.高校科研不端行为的信用监督与失信惩戒[J].中国高校科技,2017,31(07):29-30.]  [4: [] 杨耀,施筱勇.基于撤稿观察数据库的论文撤稿国际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10):221.]  [5: [] 王安轶,胡丽云.我国政府科研诚信规范的历史演进与对策研究[J].科研管理,2021,42(09):11.] 

域外研究则不同，呈现出重视科研不端行为危害后果的样态，并基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后果构建起现有的制度，因其认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后果是摧毁性的[[endnoteRef:6]]。总结而言，国外学界认为科研不端行为会带来四类外部影响，第一损害共同合作的其他作者的职业生涯，即使他们并不知情；第二是影响临床研究，比如1991年Wakefield等人1991年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通过欺诈的方式将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这导致了数千儿童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遭受伤害与死亡；第三是延缓科学发展，浪费科研资源（时间与科研资金），比如物理学家Hendrik Schön宣称制造出由塑料等材料制造的晶体管，导致需要实验室浪费时间与金钱进行复制实验[[endnoteRef:7]]；第四，科研不端行为会损害本研究领域或研究团体的社会形象，使得公众丧失对其信任感[[endnoteRef:8]]。 [6: [] 王阳.美国科研诚信建设演变的制度逻辑与中国借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7):54-55.]  [7: [] Reich E. S. Plastic fantastic: How the biggest fraud in physics shook the scientific world [M]. 1st ed. London: Macmillan, 2009:27.]  [8: [] Stroebe W, Postmes T, Spears R.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the Myth of Self-Correction in Science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7(6): 671-672.] 

可见，受制于治理理论和学科的局限，现今国内研究不仅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后果缺乏足够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具有严重后果的科研不端行为。特别在现今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后果研究显得更加有必要，因其逐渐具有现代风险特征，即科技本身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科技上的不端行为反而具有解构现有社会的风险，比如基因编辑技术等。
1.2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理论研究
治理理论是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的关键点，但是现今学界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理论供给稍显不足。一方面，缺乏治理理论支撑的模式可能缺乏可操作性。传统管理学研究都是直接通过成因分析等方式直接得出结论，如此缺乏治理理论支撑的研究方式可能会使得研究结论不具有操作性。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处罚力度小的问题，所以完善民法刑法的规制手段[[endnoteRef:9]]，但是并未明确应如何完善和增强处罚力度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科研不端行为具有人员自身、制度、科研环境的原因，所以应对对科研诚信问题采取宽容原则[[endnoteRef:10]]，但是也并未指出宽容态度的具体理论支持和具体做法。另一方面，虽然有部分学者通过治理理论来构建治理体系，但是仍存在治理理论选择不恰当的问题。比如有学者借助虽然有学者借助自我损耗理论，认为科研情绪耗竭正向影响科研不端行为[[endnoteRef:11]]，但仍在成因领域徘徊，治理方案供给不足。虽然有学者借助多源流理论、协同学理论框架来进行科研诚信建设，并认为应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角度来审视学术打假[[endnoteRef:12]]，或认为应通过联合行动来协同治理[[endnoteRef:13]]，但是此种治理理论并未针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且在操作性上具有缺陷。即使有许多学者从科研伦理氛围[[endnoteRef:14]]、团队传染个人[[endnoteRef:15]]等角度来分析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路径，但是仍存在治理角度单一和治理成效不足的缺陷。 [9: [] 常宏建,方玉东.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法律规制体系:现状、问题与建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4):90-93.]  [10: [] 刘兰剑,杨静.科研诚信问题成因分析及治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1):115.]  [11: [] 赵君,刘钰婧,赵书松,等.科研情绪耗竭如何诱发科研不端行为：基于自我损耗理论的解释[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02):30-44.]  [12: [] 莫甲凤,杨雯.学术打假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2,38(5):15-26.]  [13: [] 潘启亮,杨梦婷.高校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学术研究,2022,64(9):70-74.李霞玲,陈炜,管锦绣.科研诚信“自律”与“他律”协同建设的内在逻辑及现实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3):124-131.]  [14: [] 赵君,鄢苗,毛江华.科研伦理氛围如何影响科研不端行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J].科学学研究,2017,35(06):806-815.]  [15: [] 赵君,鄢苗,魏炜.科研不端行为从团队至个人的传染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19,40(08):156-165.] 

域外则不同，域外学界一直通过管理学的治理理论来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诠释。学者借助经济学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形成理性选择理论，个体行为者通常会选择产生最大预期回报的特定行为[[endnoteRef:16]]，也就是作弊的效用分析。但是也有学者借助风险心理学对前述理论进行改变，认为个人对损失的恐惧比对潜在收益的动机更强烈，所以会在面临潜在损失时倾向于选择风险行为，比如如果没有科研不端行为就会损失项目、荣誉等情况，这就是前景理论[[endnoteRef:17]]。有学者借助坏苹果理论认为人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人是不一样的，是带有缺陷性格的人，比如贪婪等[[endnoteRef:18]]。也有学者借助通用应变理论认为科研不端行为源于压力或紧张状态，所以应针对不同负面情绪状态制定不同的行为策略[[endnoteRef:19]]。 [16: [] Lacetera N, Zirulia L. The economic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J].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2011,27(3):568-603.]  [17: [] Kahneman D.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93(5):1449–1475.]  [18: [] Bouter L M, Tijdink J, Axelsen N, Martinson B C, Ter R G. Ranking major and minor research misbehaviors: results from a survey among participants of four World Conferences on Research Integrity[J]. Research integrity and peer review,2016,17(1):1-8.]  [19: [] Holtfreter K, Reisig M D, Pratt T C,Mays R D.The perceived causes of research misconduct among faculty members in the natural, social, and applied science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20,45(11):2162-2174.] 

可见，治理理论直接影响了治理依据和治理措施，但是国内极少通过治理理论来构建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体系。即使有少部分研究通过协同学等理论进行治理体系的构建，也在操作性上存疑和无法针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反观域外，虽然域外学界通常通过治理理论来构建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体系，但是也存在着治理理论针对性不足，无法有效应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
1.3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方式研究
治理方式是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的落脚点，但是现今学界基本上未讨论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方式。国内学界仍将治理方式落脚于自律手段或部分他律手段，一定程度上排斥刑法等手段介入。部分学者落脚于自律为核心的观念，强调诚信教育和科研共同体内部治理，落实以大学与科研机构为中心的科研诚信主体责任[[endnoteRef:20]]。但诸多学者也反对性地认为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已经从内部治理转向政府治理、全球范围的共同治理[[endnoteRef:21]]。然而大多数学者将治理方式落脚于管理学内部，比如建立学术诚信体系和改革绩效考核制度[[endnoteRef:22]]，建立科研管理档案制度[[endnoteRef:23]]，增设科研不端听证制度[[endnoteRef:24]]等。只有少部分学者地通过法律惩戒的方式治理科研不端行为，但是对于法律手段内部作用的发挥也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发挥法治手段协同作用，建立起行政法核心地位，由政府承担起调查和法律责任认定[[endnoteRef:25]]。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手段的合理性和实效性，认为行政处罚手段难以有效预防科研不端行为人[[endnoteRef:26]]。 [20: [] 关巍,王飞.中德国家科学基金会科研诚信建设的比较研究[J].中国科学基金,2018,32(02):195-197.]  [21: [] 胡金富.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5-6.]  [22: [] 史冬波,周博文.科研不端行为特征与治理对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披露科研不端行为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03):108-110.]  [23: [] 王雅芬.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及其防范与治理[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7,(04):133-137.]  [24: [] 王霁霞,尹嘉希.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程序研究——兼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01):141-149.]  [25: [] 江利红,罗仙凤.论政府在科研诚信管理中的查处责任[J].中国软科学,2019,34(11):1-2.]  [26: [] 丁魁礼,张碧晖,陈丰任.科研不端行为的惩罚强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8):134.] 

反观域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强化治理早已成为管理学核心命题[[endnoteRef:27]]。在立法方面，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方式规定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后果。在美国，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可能涉及《联邦刑法典》中的欺诈罪、盗窃政府财产罪和篡改证据罪等，最高刑期可达20年监禁。德国则通过伪造文书罪、欺诈最和虚假陈述罪等罪名进行刑事制裁。除此之外，英法日等国也采取类似德美两国的惩罚措施，严厉打击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在实践方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被刑法处罚的案例甚至都已屡见不鲜。Eric T. Poehlman曾是研究肥胖与衰老关系的专家，但是因为他提交的17个联邦资助申请中包含虚假和捏造的数据，而并被判处一年零一天的联邦监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科研不端而被刑法处罚的学者[[endnoteRef:28]]。此外，美国Stephen Breuning虚假实验事件[[endnoteRef:29]]、韩国黄禹锡伪造数据事件[[endnoteRef:30]]、Scott S. Reuben宣扬药品事件[[endnoteRef:31]]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惩治。因此，国外学界认为单纯的自律手段并不足以遏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应加入其他干预行为[[endnoteRef:32]]，甚至认为应修改起诉标准，以增加起诉严重罪犯的可能性[[endnoteRef:33]]。 [27: [] Sovacool B K. Using criminalization and due process to reduce scientific misconduc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05,5(5):1-7.
Redman B K, Caplan A 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need to criminalize some form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J].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2005,33(2):345-348.]  [28: [] Dahlberg J E,Mahler C C.The Poehlman case: running away from the tru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06,12(1):157-173.]  [29: [] Sottile D.The Ethical Dilemma of Blowing the Whistl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Its Reporters[J].The Hilltop Review,2018,10(2):8.]  [30: [] Cyranoski D. Cloning comeback[J]. Nature, 2014,505(4):468.]  [31: [] Harmon K.A medical Madoff: Anesthesiologist faked data in 21 studies[EB/OL].(2009-03-11)[2024-7-10],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medical-madoff-anesthestesiologist-faked-data/.]  [32: [] Farthing M J.Research misconduct: A grand global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2014,29(3):422-427.]  [33: [] Kornfeld D S.Research misconduct, NSF v NIH: Its nature and prevale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respectiv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adjudication[J].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2019,26(6):369-378.] 

可见，我国学界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手段仍局限于自律和部分轻缓化的他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法律手段特别是刑法手段的介入。但是在缺乏强有力治理方式的情况下，现有规制体系无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使得行为人在科研不端的巨大利益和轻微风险面前往往选择前者。种种因素意味着传统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理念逐步难以适应现状，更加难以解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人类文明退步的特殊情况。
2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现状与主要问题
2.1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现状
2.1.1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基本定义
域外学界通过行为形式的方式来界定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但是存在诸多局限性。域外学界主张将抄袭、捏造等最严重形式的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因为科研不端行为不仅是科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破坏研究的完整性、可信性和客观性[[endnoteRef:34]]，所以许多学者指出，为了减少这种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我们需要将这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endnoteRef:35]]。可以看出域外学界主张通过科研不端行为的形式来界定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范围，但是这种定义会造成范围模糊不清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将捏造和篡改等最严重形式的不当行为定为刑事犯罪[[endnoteRef:36]]，但是有学者反对性认为，其他形式的科研不端行为也应该成为刑事犯罪制裁的对象[[endnoteRef:37]]。 [34: [] Resnik D B. Data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and empiric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4,20(3):423-431.]  [35: [] Hadjiargyrou M. How Best to Punish Those Who Consciously Violate Our Professions Integrity?[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2015,24(2):23.]  [36: [] Sovacool B K. Using criminalization and due process to reduce scientific misconduc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05,5(5), W1-W7.]  [37: [] Bülow W, Helgesson G. Criminalization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J].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2019,22(2):245.] 

明确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范围是双重治理体系建构的前提，其应以严重后果为核心标准。在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中，严重性的定义标准应以行为结果为导向，而非仅限于形式上的违规。相较于形式上的违规，科研不端行为的实际结果，如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或科研成果的重大损失，更应作为判断其严重性的核心标准。然而，科研活动具有高度的特殊性，这使得不能将科研不端行为与传统的财产犯罪简单等同。例如，我国盗窃罪中的财产损失达到3000元即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科研活动本身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风险，以较低财产损失来定义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干扰科研自由的后果。此外，间接损失的认定也需慎重考量。科研不端行为可能导致他人重复实验或使他人的研究努力受到影响，这样的间接财产损失是否应纳入严重性标准仍存在争议。通常情况下，间接损失不应作为判断严重性的主要依据，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人员伤亡或行为人享有特殊信赖利益时，这类损失可能会对科研共同体和社会整体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定义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性时，应综合考虑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影响、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及对社会的整体影响，以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避免因过度刑事化而导致的潜在问题。
2.1.2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实践
虽然我国管理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刑法干预，但是我国刑法已经开始将部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质量逐步提高，但是也伴随着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逐渐上升的趋势[[endnoteRef:38]]，在职业压力、易于伪造、金钱利益等原因下，科研不端行为越来越普遍[[endnoteRef:39]]。所以我国政府和学界逐渐重视到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并开创性地通过立法方式将非法基因编辑等行为纳入刑法治理。 [38: [] Xie Y, Zhang C,Lai Q. China’s rise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111(26):9437.]  [39: [] Mojon-Azzi S M, Mojon D S. Scientific misconduct: from salami slicing to data fabrication[J]. Ophthalmologica, 2004, 218(1): 1-3.] 

在立法方面，我国刑法刚刚开始研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方案。深圳贺建奎案直接推动了我国政府和刑法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视。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两名婴儿的基因，使其具有抵抗HIV的能力，但未经过必要的伦理审查和监管审批，导致其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罚款300万元人民币。从刑法理论来看，以非法行医罪来规制贺建奎案无疑具有类推解释的嫌疑，因其本身并非以医疗为目的。故而，我国政府随后制定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罪来防止类似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同时我国刑法也将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因此行为违背科研伦理和违反科研诚信而应被视为严重科研不端行为。
在实践方面，我国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不足。以“汉芯”案为例，造成数亿元科研经费损失和虚置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当事人却未受到强有力的惩戒。在“汉芯”案中，陈进通过宣称自主研发高性能芯片的方式获得大量科研经费，但是三年后被揭露该芯片实为摩托罗拉芯片，最终陈进因涉嫌严重欺诈行为被撤销职务并追回科研经费。对检测到的案件采取行动会对研究人员的潜在不当行为产生威慑作用，从而防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endnoteRef:40]]，但是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不足反而会助长其他研究人员的侥幸心理和不端行为。就正如学者所言，过于宽松的惩罚方式也是科研不端行为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endnoteRef:41]]。在中国语境中，盗窃2000元便可以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造成1.14亿元科研经费损失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只会被撤销职务，这样的治理现状无疑可能助长严重科研不端行为。 [40: [] Candal-Pedreira C, Álvarez-Dardet C, Ruano-Ravina A, Pérez-Ríos M. La Oficina de Integridad Científica en España. Una tarea pendiente[J]. Gaceta sanitaria,2022,36(6):557.]  [41: [] Qiu J. Safeguarding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5,2(1):122-125.] 

2.2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现有治理困境
虽然我国政府和学界逐步通过刑法方式来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但是仍存在治理理念落后、治理对象不全、治理手段不明的治理困境。域外虽然主张通过立法和实务案例的方式落实刑法惩戒惩戒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理念，但是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落实惩戒。换言之，域外并没有明确的罪名来限制科研不端行为，只是通过盗窃政府财产罪、伪造文书罪等可以广泛适用的罪名来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严重科研不端行为都会涉及骗取政府资产、伪造文书等行为。虽然我国政府和学界直接通过非法植入基因编辑罪的方式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但是治理体系也留下了治理理念落后、治理对象不全、治理手段不明等困境。
现今治理体系中的治理理念落后，排斥刑法等强规制手段的介入。从域外来看，域外学界形成通过刑法等手段惩戒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理念。面对日益严峻的研究欺诈挑战，我们应该将最严重的研究不当行为定为刑事犯罪[[endnoteRef:42]]，而对于科研不端行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刑事处罚[[endnoteRef:43]]。然而，我国虽然通过立法手段直接对非法基因编辑等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整体上理论学界和实践中对刑法等手段的介入仍存在较大排斥。这种排斥倾向受到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比如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在科研领域中的介入较少，导致学界普遍认为刑法手段不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比如受制于我国科研管理和刑法的学科壁垒，比如我国治理理论着眼于组织管理、内部治理等方面的“治理惯性”，此种惯性思维易忽视刑法作用的发挥。这样的排斥倾向会影响刑法等手段的作用发挥，比如有些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本身符合诈骗罪要件，但是实践中却极少将其定为诈骗罪。然而，随着科研不端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日益明显，单纯依靠学术自律和行政手段已经无法有效遏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刑法等手段介入变得不可避免。 [42: [] Redman B, Caplan A.No one likes a snitch[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15,21(4):813-819.]  [43: [] Pickett J T,Roche S P.Questionable, objectionable or criminal? Public opinion on data fraud and selective reporting in science[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8,24(1):151.] 

现今治理体系中的治理对象不全，存在忽视广义科研不端行为的问题。在传统观念中，科研不端行为主要集中在伪造、篡改和剽窃（FFP）行为上。但随着科技发展和科研活动的复杂化，很多行为也应成为科研不端行为治理范围。例如，非法人体试验、非法基因编辑、虚假或不充分的临床试验报告、生物武器研究等严重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不直接属于FFP，但其危害性和不正当性丝毫不亚于传统的科研不端行为。因此，当前在界定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对象时面临困境，即如何合理划定科研不端行为的范围，确保治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对于这些超出传统FFP范畴的行为，如何将其纳入治理范围，并在立法和执法层面形成有效的规制手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今治理体系中的治理手段不明，存在法律手段适用困难的问题。现今治理体系不仅存在民法、行政法、刑法手段选择适用困难的问题，而且在刑法手段内部也存在选择适用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尚未明确通过何种法律手段来惩戒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许多学者主张通过民法或者行政法手段来进行惩戒，但是行政法手段主要侧重于行政处罚和行业自律，缺乏足够的威慑力，而民法手段则更多地关注民事责任和赔偿，难以对严重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另一方面，刑法手段内部也存在多种选择。刑法手段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但其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较大分歧。根据现行刑法理论，监禁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手段，但对于科研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监禁刑的适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争议。科研人员由于其高智商和专业背景，可能在监禁刑的适用中出现较为复杂的情况，同时过度依赖监禁刑可能导致科研人才的流失，进而影响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因此，明确治理手段和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3权变理论下强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依据
3.1权变理论与强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契合性
3.1.1权变理论概述
虽然国内学界对权变理论研究着墨较少，但是权变理论革新了传统管理理论“一种最佳方式”的观念。此外，国内传统文化、域外实践措施都展现出了权变理论的思想[[endnoteRef:44]]，比如国内合道义精神和尊重人灵性，比如域外美国新加坡等政府的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和公共卫生管理。 [44: [] 巩见刚,孙岩,梁基平,等.中西方比较视角下的传统权变管理思想研究[J].管理学报,2021,18(10):1435-1442.]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最初从组织管理领域发展，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国际管理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权变理论起源于组织管理领域，强调组织和管理策略应根据环境和情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所以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普遍的、“最好的”管理模式，需要针对具体条件寻求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endnoteRef:45]]。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基础上，权变理论强调环境适应性和组织结构整合，前者强调决策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管理方式的调整，后者强调决策在面对不同环境时，需要在分化与整合之间找到平衡，以提高运作效率。 [45: [] 文远竹,彭秋颖.权变理论视角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策略探析[J].中国编辑,2024,22(03):59.] 

权变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权变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创新性性。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静态管理模式，提倡动态调整和灵活应对，特别适用于现代社会中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境。同时权变理论切实地促进管理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因为权变因素的选择并不是单一地考虑管理学因素。另一方面，权变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帮助公共管理者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更为灵活和有效的决策，还为管理实践提供了灵活的指导方针，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
3.1.2权变理论为强化规制提供理论支撑
权变理论在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其强调根据具体情境和环境因素进行管理和决策。相比之下，威慑性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坏苹果理论等依赖于加重惩罚来预防和治理不端行为，这种方法往往忽视了不同情境下的不端行为原因和影响。权变理论结合了法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主张惩罚的目的是预防而非单纯的打击，通过灵活调整惩罚措施和管理策略，以适应不同科研环境和具体情境。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更有效地预防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还能在维护科研诚信的同时，避免过度惩罚对科研创新和发展的负面影响。举例而言，在威慑性等理论下，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处于十分严苛的刑罚也不为过，但是权变理论将法学因素、文化因素、管理因素等都纳入其中，主张可以通过刑法方式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打击，但是一定不能过度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环境因素对公共决策影响的权变理论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具有契合性，因其都围绕环境变化展开。具体契合之处如下：第一，权变理论强调环境适应性，有助于制定适应性强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策略。一方面，环境适应性允许刑法等强干预措施的进入。在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中，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治理手段需要不断调整。科研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伦理挑战促使我们在治理科研不端行为时不能仅依赖传统的手段。权变理论下，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治理策略，刑法作为一种严厉的手段，应在特定情境下被纳入治理体系，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面，环境适应性不允许刑法的过度干预。灵活且适应性强的治理策略并不意味着对精准治理的放弃。不同的科研机构面临不同的环境压力和挑战，通过分析和理解这些具体情境，权变理论能够提供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管理方法。
第二，权变理论主张动态调整与持续改进，符合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长期需求。一方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认知是动态变化的。例如，Bezwoda的虚假研究和欺诈性结论本应只对科研产生影响，但最终却导致数千名乳腺癌患者接受了昂贵、痛苦且常常致命的骨髓移植治疗方案[[endnoteRef:46]]。再例如，贺建奎事件初期，国内曾一度对其举动高度赞赏，但随着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逐渐高涨，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基因编辑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因此，危害认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与强调动态变化的权变理论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是需要持续变化和改进的。权变理论强调动态调整和持续改进，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管理者可以及时发现和应对新的不端行为风险，并调整治理策略。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能够保证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持续有效性，避免僵化的惩罚措施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升整体科研诚信水平。 [46: [] Maugh T H, Mestel R.Key breast cancer study was a fraud[EB/OL]. (2001-04-27)[2024-06-29],Los Angeles Times.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2001-apr-27-mn-56336-story.html] 

第三，权变理论结合多维度的管理与法律视角，促进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综合治理。权变理论并不是科层型、市场型的治理逻辑，反而认为应需要多方合作，形成系统化的治理模式。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犯罪化治理需要解决科研自由和公共秩序保护两个主题之间的平衡，所以应通过多维度的综合治理模式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比如，科研机构、司法机关和伦理委员会等需要协调合作，共同构建全面的治理体系；比如刑法手段的介入可以与行政法和伦理规范相辅相成，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治理模式，有效遏制科研不端行为。通过这种协调，能够确保治理措施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提升社会对科研诚信的信任。换言之，权变理论为治理方案提供一个有机、动态、综合多维度的解决模式，促进治理方案的自我优化。
3.1.3权变理论为强化规制提供分析模型
权变理论通过强调管理结构的灵活调整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中Burns和Stalker的权变分析模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机械式结构和有机式结构[[endnoteRef:47]]。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组织的结构和治理模式应依据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整。在外部环境稳定、任务明确时，机械式结构能够提供有效的管控；而在环境复杂、多变时，有机式结构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创新[[endnoteRef:48]]。因此，该模型为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提供了双重治理框架，帮助决策者在面对不同风险级别时做出更合适的管理选择。 [47: [] Samuel OM, Sibindi N. Structure and an unstable business operating environment: Revisiting Burns and Stalker’s organisation-environment theory in Zimbabwe’s manufacturing sector[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s,2019, 22(1):1-12.]  [48: [] Onday O. Modern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mechanistic vs. organic systems of burns & stalker to technology of Burton & Obel[J]. Glob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6, 4(2): 30-46.] 

机械式治理适用于较为稳定、风险较低的科研领域，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和重复性较高的实验领域。例如，涉及常规实验科学、材料科学或基础生物学研究的科研环境中，科研不端行为往往表现为数据造假、抄袭等行为。在这些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机械式治理通过高度制度化的管控、明确的监督流程、和严格的惩罚机制能够有效地防范和遏制一般科研不端行为。这类治理模式确保了科研人员在已有的规章制度下执行研究，减少了不确定性，并通过系统化的审查机制和责任追究体系维持科研的合规性。
有机式治理则更适用于快速变化和风险高的新兴科研领域，尤其是基因编辑、种系修饰、人类克隆和基因驱动技术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伦理争议的领域。这些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往往涉及极高的社会影响和潜在风险，传统的机械式治理方式难以快速应对新出现的伦理挑战和技术风险。有机式治理强调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合作，灵活的决策机制和实时调整的规制方式，使得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反应，通过多方协作应对复杂的科研不端行为。例如，在基因编辑领域，治理体系可以结合法律、伦理、医学等多方力量，在不同阶段介入审查和监管，确保科研不端行为得到及时遏制，并确保新兴技术在规范的框架下发展。
3.2权变理论下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的必要性
权变理论在治理领域形成了“条件—行动—结果”的权变治理触发机制、生成机制，而治理主体的政策过程均是围绕“治理质效—治理风险”这对轴心变量展开的[[endnoteRef:49]]。随着科技发展，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出现前所未有的风险，此种“条件”的变化和现有治理方式的失效共同促使决策行动（治理方案）的变化，而结果就是决策行动在治理质效和治理风险平衡下的结果。 [49: [] 祖俊涛,董黎明,张向达.权变治理：政府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与组织机理——基于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分析[J].财贸研究,2023,34(07):45-48.] 

3.2.1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巨大风险
在如今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可能会被成指数倍的放大，比如非法基因编辑行为等。科研不端行为辜负了我们对科学的信任，这不仅会污染人类知识库，而且会影响到人类的许多领域，如医疗和技术开发等，甚至错误的信息会对生命产生重大威胁[[endnoteRef:50]]。故而，中国科研人员中54.7%的人认为科研不端行为已经到了严重或者极其严重的地步，而70.2%的人认为惩罚不够严厉[[endnoteRef:51]]。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巨大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0: [] Sabel B A, Seifert R. How criminal science publishing gangs damage the genesi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a call to action to restore trust. Naunyn-Schmiedeberg's Arch Pharmacol,2021,394(11):2150.]  [51: [] Liao QJ, Zhang YY, Fan YC, Zheng MH, Bai Y, Eslick GD, He XX, Zhang SB, Xia HH, He H. Perceptions of Chinese biomedical researchers towards academic misconduct: a comparison between 2015 and 2010[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18,24(2):629-645.] 

第1， 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会导致大量科研资源的浪费，严重阻碍科技进步。例如，汉芯案导致数亿元的科研经费损失，使本应获得资助的优秀团队受到阻碍，造成资金的浪费和科研成本的增加。科学研究依赖于可信的数据和成果，科研不端行为导致其他科学家重复无意义的实验，造成巨大财产和时间成本的浪费，这些损失因时间和地域的差异难以量化和追查。
第2， 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给公共健康和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一方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公共卫生决策。以安德鲁·维克菲尔德事件为例，其于1998年伪造数据而发表了一篇声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导致许多父母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从而引发了麻疹等疾病的爆发和多起死亡案例[[endnoteRef:52]]。这不仅对个体家庭造成了悲剧性后果，也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科研不端行为还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安全。安妮·杜汉在国家实验中伪造数据，导致2万多起毒品案件证据受到质疑，4万人可能受到诬告[[endnoteRef:53]]。这种行为破坏了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除此之外，法基因编辑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这些行为不仅违背科研伦理，还可能导致基因库的污染，给未来的人类健康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52: [] Hussain A, Ali S, Ahmed M, et al.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a regression in modern medicine[J]. Cureus, 2018, 10(7):e2919.]  [53: [] 1 Bruney G. Annie Dookhan's Drug Lab Crimes Compromised More Than 20,000 Criminal Convictions[EB/OL]. (2020-04-01)[2024-02-24]. https://www.esquire.com/entertainment/tv/a31994111/annie-dookhan-now-how-to-fix-a-drug-scandal-netflix-true-story/.] 

第3， 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给社会秩序和科研诚信的破坏。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破坏了科研活动的基本规范和信任基础。科学研究依赖于信任和合作，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破坏了这种信任，使得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科研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举例而言，美国科学家莫顿以存在偏见和伪造可能性的数据与头骨种族科学为根据巩固种族隔离和等级制度，而造成了无辜者的死亡[[endnoteRef:54]]。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科学的公正性，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54: [] Mitchell P W. The fault in his seeds: Lost notes to the case of bias in Samuel George Morton’s cranial race science[J]. PLoS Biology, 2018, 16(10): e2007008.] 

3.2.2现有治理方式的治理效用下降
在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现有的治理手段已经显现出效用下降的趋势。尽管道德自律、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面对日益复杂和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这些手段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弱，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和制约。
一方面，自律手段治理效用下降。很多学者仍旧坚持自律手段作为科研管理的核心，因为他们认为科学本身具有自我纠正功能，错误和欺诈无法长期隐瞒[[endnoteRef:55]]。但是科研具有自我修正能力是不可信任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建立在信任之上，除非在数据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下，学者才会怀疑科研不端行为的存在；另一方面，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是十分严重的。同时证明科研不端行为的证据要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endnoteRef:56]]。从事实上来看，大多数科研不端行为都是通过拥有内部信息的举报人举报而被发现的[[endnoteRef:57]]。一些研究者为了追求短期成果和个人利益，不惜违反学术道德，进行伪造、篡改数据等不端行为。尽管学术共同体内部存在道德规范和惩戒机制，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这些自律措施难以有效遏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 [55: [] Pimple Kenneth D. Research Eth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XVIII. ]  [56: [] Stroebe W, Postmes T, Spears R.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the Myth of Self-Correction in Science[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7(6):680.  ]  [57: [] Stroebe W, Postmes T, Spears R.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the Myth of Self-Correction in Science[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7(6):670. ] 

另一方面，现有法律规制体系治理效用下降。基于刑法措施的严厉性，诸多学者持有限制刑法作用的态度，认为减少刑法干预或是要起到民法的基础性地位、行政法的核心地位、刑法的保障地位[[endnoteRef:58]]。但是这种表面符合法理的理解却难以具有实际治理效果。具体依据如下： [58: [] 王立东.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论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04):130-131.] 

民法的作用有限。第一，民法惩戒强度有限。民法主要通过赔偿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后果。然而，民事责任的承担往往是事后的补救，难以形成有效的预防和威慑。第二，民法程序繁琐。民事诉讼程序复杂、周期长、成本高，受害者常常难以通过民法途径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民诉以不告不理原则为基点，即没有原告的起诉，就没有诉讼，但是科研不端行为的相对人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以个人力量试图全面监察科研不端行为本身就难以实现，比如资深研究员本身较难回顾往期研究和及时监管，因其聚焦于未来科研而非过去科研成果的守护，比如被侵害相对人为外国人或者死亡的情况，第三，民法治理对象有限。对于科研不端行为造成的公共危害，民法更是无能为力，难以全面涵盖其社会影响和危害程度。
行政法的约束不足。其一，强度不够，无法解决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就正如学者所言，行政处罚程度角度，无法有效威慑[[endnoteRef:59]]，也无法解决造成重大法益侵害事实的案件。通常而言，行政处罚应对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难以对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甚至阻碍人类文明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其二，方式不足。行政法以法律保留为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教义学下，现有规制方式仍以科技部为主体而采取的取消资格、撤销奖励、追回资金、限制申请项目等方式为主，而缺乏威慑力较强的罚金和自由监禁方式。第三，与行政法现有理论的冲突。即使从立法论角度出发，以提高惩罚力度为目的地赋予科技部以财产罚和自由罚的惩罚权利，但是与现有行政处罚法的主体理论相冲突，因为传统行政罚法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部门，而且自由罚通常只有以应对公共安全等为目的公安机关，将科技部扩张为自由罚主体本身受到行政处罚法正当性的质疑。第四，易出现“护短”现象。行政监管存在执法不严、监管漏洞等问题，导致一些严重科研不端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例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处理内部科研不端行为时，出于保护声誉的考虑，往往选择内部调解而非公开惩戒，进一步削弱了行政法的治理效能。 [59: [] 丁魁礼,张碧晖,陈丰任.科研不端行为的惩罚强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08):134-136.] 

3.2.3有机治理具有独特价值
科研不端行为并不是传统的犯罪对象，但是在现有惩罚文化扩张的背景下，制裁科研不端行为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endnoteRef:60]]。正如学者所言，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犯罪化必须满足三个要求：非轻微伤害、错误行为和具有独立价值[[endnoteRef:61]]，这和双重治理模式的有机治理要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双重治理模式中有机治理应对高风险的科研领域，严重后果和错误行为自不必说。如果要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定为有机治理的对象且可能被处以刑法承惩戒等强力手段时，那么此行为应促进形成一种独立于法律的重要价值。它不仅能提升威慑力和保障社会安全，还能革新管理理念和理论，促进科研诚信和推动科学进步。 [60: [] Hesselmann F. Punishing crimes of the mind: Sanctions for scientific misconduct as a case for the cultural theory of punishment.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19,23(4):527-544.]  [61: [] Bülow W, Helgesson G. Criminalization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J].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2019,22(2):245-252.] 

具体而言：第一，提高威慑力，保障社会安全。通过明确责任和严厉刑罚，显著增强震慑效果。刑法等手段的介入不仅能促使科研人员更加重视科研伦理和行为规范，强化其责任意识，还能通过惩罚严重不端行为，树立法律威严，形成有效的社会震慑，减少潜在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进而，此种模式就会减少伪造研究数据、非法基因编辑等行为，防止这些行为对公共健康和安全造成重大危险。
第2， 革新管理理念和管理理论。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纳入有机治理范围，实际上是将治理理论与法学理论切实地结合，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这一举措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手段，更是对管理理念的革新。通过刑法等手段介入，可以提供更为强力和具有威慑性的治理工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防止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故步自封，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使其更适应现代科研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3， 塑造科研诚信氛围，促进科学进步。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科研活动才能有序进行，科研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和认可。通过刑法手段遏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竞争环境，使得科研人员能够在良性竞争中推动科学进步。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可信度，还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4权变理论下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双重治理体系
4.1因势而为，转变治理理念
科研丑闻具有较长历史，但是层出不穷的科研不端事件透漏出：现今监管政策效用降低而应转向更为严格的领域[[endnoteRef:62]]。知识大爆炸时代下，社会分工逐渐割裂了社会联结状态，造成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所言的机械团结现象。而这种学科内部固步自封的理念影响着理论实效，造成了社会治理系统的治理失灵，特别是在如今多方利益、多元价值交织的情况下。换言之，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首要措施就是借助权变理论来革新治理理念，根据具体情况允许刑法等强力手段介入，形成权变治理、跨学科合作治理、动态治理的理念新样态。 [62: [] Redman B K,Caplan A 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need to criminalize some form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J].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2005,33(2):345-348.] 

允许刑法等手段的介入，树立权变治理理念。传统的治理理念往往过于单一，忽视了不同情境下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差异，而权变理论强调，治理策略应根据环境和情境的变化而调整。因此，一方面不排斥刑法手段的介入。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公共利益、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刑法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能够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通过树立权变治理理念，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刑法手段，确保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治理措施，形成多元灵活的治理理念。最佳治理效果是权变治理理念的核心落脚点，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科研不端行为应采取不同治理策略。例如，对于轻微科研不端行为，可以采用行政处罚和道德谴责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对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则应果断介入刑法手段。但是刑法手段并非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唯一解决方式，比如如果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事实上不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也并不一定必须发动刑法手段。
发挥多学科协同合作治理优势，树立跨学科合作治理理念。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不仅需要管理学理论支撑，更需要法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协同合作。管理学科在治理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而法学学科则在法律保障和制裁手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的合作能够有效弥补单一学科在治理科研不端行为中的不足。例如，管理学可以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策略，而法学则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策略的实施。通过跨学科合作，我们可以建立起一套科学、系统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双重治理。
主张适应性治理措施，树立动态治理理念。权变理论和动态治理理念强调，治理措施应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随着环境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优化。科研不端行为具有特殊性，其形式和影响后果会随着条件变化而发生变更，比如对基因编辑行为的认识等。所以在科研环境和科研不端行为形式不断变化的情形，治理措施也应随之调整。科研本身也具有特殊性，比如对科研活动的评价、科研活动的危害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比如科研失败是科研的常态，所以即使科研行为引发严重后果，如果其行为是符合科研规则的，那么就不应对此行为进行治理。
4.2统筹规划，健全法治体系
惩罚不是双重治理体系的目的，教育才是最终导向。法治体系是治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关键点，但是并非惩戒范围越广、措施越严格，治理效果就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通过违反规则、主观过错、后果严重三标准来限制刑法等手段发动的条件，成为有机治理发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以“三核心”标准界定刑事等手段的规制边界，保障立法的针对性。惩戒范围并不是越广就越好，治理对象困难核心问题变为有机治理应惩戒何种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即使各国试图以概括的方式进行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准确的认定，但其仍难以涵盖所有的情况，故其关键则在于凝练出科研不端行为的核心本质。美国科研公德委员会认为违反诚实与公正便是科研不端行为，而此种状况难以概括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比如非法基因编辑等。有学者指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需从两个核心出发，一是对科研共同体行为规则的违反，二是主观上的可归责性，而从反面来看，其概念应不包含诚实的错误、理解上的分歧等[[endnoteRef:63]]。这样的理解模式也契合各国对于犯罪成立共性要素的理解，即客观上的危害性行为、罪过心理、刑事责任能力三个要素[[endnoteRef:64]]。但是本文所提到的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还应加上后果因素，而这种严重后果就是刑法等手段能够发动治理的正当性所在，但是对后果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实际发生的实害结果，而应包含具有现实发生可能性的风险，比如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对人类基因库的危害风险。所以应形成“三核心”标准模式：对科研共同体行为规则的违反、主观上的可归责性以及后果上的严重性。 [63: [] 刘军仪,王晓辉.促进科研诚信:美国科研道德建设的经验[J].外国教育研究,2010,37(05):35.]  [64: [] 刘明祥.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及其完善路径[J].政法论坛,2023,41(03):83.

作者简介：李若愚（1995-），男，湖北咸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法、科技政策与管理。] 

尊重科研自由，保障立法的有效性。立法的有效性体现在切实限制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基础上保障科研自由，而不是将科研不端行为和科研自由一起摧毁。所以为了保障刑事立法的有效性，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科研自由的特性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合理限制刑法作用的发挥。科研自由是科学发展的基石，刑事立法在规制科研不端行为时，应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创新自由和探索精神。只有在科研行为明显超出伦理和法律底线，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时，才应动用刑法手段进行规制，避免对科研活动的过度干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保护科研人员的公民权利，例如，我们应确保刑罚措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避免对科研人员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
借助公众和国际力量，保障立法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限制性地发挥刑法惩戒的力量是本文的根本落脚点，所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立法标准，确保刑事规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避免对科研活动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借助公众力量，确保公众参与立法。保障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权，增强刑事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公众咨询，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确保立法过程公开、公正，增强社会对刑事立法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力量，确保立法的科学性。现今刑法立法也存在固步自封的问题，比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罪完全抛弃了基因编辑治疗的可能性，但是基因编辑治疗可能是治疗地中海贫血症等遗传性疾病的唯一方式。因此，单纯依靠刑法立法也会可能造成刑法影响科研管理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科研诚信法律，确保与国际科研规范接轨，防止刑事立法过度干预科研自由。
4.3多维助力，优化双重治理
借助管理理论和科技手段，是优化双重治理方案的重要举措。双重治理方案并非法律学科的任务，而且单纯依靠法律学科理论可能会导致治理方案畸重或畸轻。所以结合科技手段和管理理论，能够确保法律在治理中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以解决前文所提到的治理手段不明问题。
科技驱动治理，保障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现代科技的进步为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识别和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能够为法律责任追究提供助力。一方面，科技促进科研不端行为及其危害的识别，防止出现遗漏或惩罚不合理的情形。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能够通过分析海量科研数据，识别异常行为和潜在风险。例如，可以通过模拟后果、实验数据对比等手段，快速发现数据伪造等行为及其危害。这种技术手段不仅可以及时发现科研不端行为，还能量化其危害，为后续的法律责任追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科技手段减少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或危害。科技手段的应用可以在早期阶段发现并干预科研不端行为，减少其对科研共同体和社会的危害。例如，通过实时监控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不端行为，避免其对科研成果和公共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同时科技手段形成一个动态监管的模式，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出现。
限制性适用刑法，践行双重治理模式。在风险较低的科研领域，尤其是基础性研究或重复性较高的实验中，刑法手段的使用应尽量减少，更多依赖行政和内部管理手段进行规制。这种低风险的治理通过科研机构的自我监督、行业规范和行政管理来实现，避免刑法过度干预科研活动，保持学术创新的自由空间。而在涉及基因编辑、人类克隆等高风险领域，刑法可以作为防范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即使在这些高风险领域，刑法的适用也必须保持极其慎重，以确保刑法的威慑力和正当性，同时避免因过度使用刑法而阻碍科技进步。因此，刑法的运用应仅限于那些对社会和伦理产生重大影响、具有严重后果的科研不端行为。此外，在双重治理模式下，管理学的协调与整合机制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管理学的跨部门合作、资源整合与决策机制，科研机构能够更好地预防和发现不端行为，同时协调多方力量及时干预，寻找最佳治理方法。
创新合规制度，选取轻缓化惩戒措施。监禁刑等并不是刑法治理的唯一方式，比如保安处分、刑事合规等，所以我们应通过符合法理的制度和措施来寻求可替代措施，保障治理效果的基础上最小干预科研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方面，创新合规制度，寻求可替代性惩戒措施，为刑事治理提供新思路。我们通过建立事后的科研合规制度，可以对科研人员进行持续的监督和指导。科研合规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责任幅度，为司法者采取不起诉等措施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选取轻缓化惩戒措施，防止刑法过度治理。科技法可以在结合环境恢复性责任的理念，要求科研人员进行有益于科研环境的补偿性工作，从而达到恢复和改善科研环境的目的。另外，可以选取罚金、资格刑等刑罚来构建起轻缓化惩戒模式。资格刑对科研人员的威慑力比自由刑的威慑力可能更为直接和突出，因其剥夺了科研人员赖以生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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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与其扬汤止沸，弗如釜底抽薪。随着社会分工割裂社会联结状态，学科之间形成了机械团结状态。管理学和刑法学都拘泥于各自领域，造成了治理理论一定程度上排斥强惩戒手段介入的不良局面。然而，随着科技发展，不良局面的危害越来越严重。科技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存在解构社会结构的巨大风险，而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使得这种风险更为紧迫和直接。反观域外，强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规制早已成为管理学的重要议题，域外政府和学界也通过立法和司法案例的方式将强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规制落到实处。虽然我国刑法开始注重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但是我国管理学尚未将法律举措与治理体系完美融合，并在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应对中出现了治理理念落后、治理对象不全、治理方式不明的困境。权变理论超越威慑理论、坏苹果理论等，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治理具有契合性。权变理论中的双重治理模型提供了最佳治理模式，平衡科研自由与公共利益保护。在权变思维下，我们应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法治体系，并在双重治理模型上构建起多维治理模式，最终构建起一个有机、动态、整体的双重治理体系。
在管理学中，传统科研不端行为理论排斥刑法等强规制手段的功能性发挥，但是法律严厉性并不意味着法律不能介入，只需对其作用进行限制。因此，基于现今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限制性地发动法律手段是保障公共安全和科研自由的最后途径。但是法律万能主义亦不可取，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双重治理体系应以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保障目的，在当下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中寻求规制的平衡，既不限制科研的自由发展，又不放任科研不端行为对科研秩序的根本性破坏，最终在多元主义下寻找到自律与他律结合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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